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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组织纲要 

 

 

本艺术节的宗旨是，本着自主、和平、友谊的理念，加强世界各国文艺人士

之间的友谊、团结、交流与合作。 

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于 1982 年 4 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首次

开幕。 

有关艺术节准备和进行的一切工作由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组织委员会（以下 

简称组委会）主持。 

 

1. 日期和地点 

日期：2026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为期 30 天） 

地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 

 

2. 艺术节程序 

1）艺术节参演者的表演录像资料和发奖情况等艺术节程序均在《朝鲜艺术》

网页上登载。 

2) 组委会挑选优秀的艺术团和文艺人士的演出，由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3) 各国文艺界人士的致词录像资料以及艺术团和文艺人士进行艺术节准备 

工作的视频资料，由组委会以各种形式完成编辑并广泛介绍。 

4) 组委会向表演优秀的艺术团和文艺人士及其作品发奖。 

 

3. 报名对象和资格 

1) 报名对象 

凡是愿意参加本艺术节的各国音乐、舞蹈、杂技团或个别文艺人士都可以报名。 

2）参加资格 

组委会对各艺术团体和文艺人士发来的资料（表演录像、履历）进行评审后，

向合格者给予参加资格。 

 

4. 提交参演资料 

1）参演者要提交表演录像资料和具体履历，表演时间为 15 分钟左右，  

以最近拍摄的画面为准。 

可以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机构或用电邮提交上述资料。 

报名日期截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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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达标的资料不予退还。 

2）经组委会评审合格的报名者应提交参加申请书，组委会向提交申请书的

团体或个人发邀请书。 

组委会在《朝鲜艺术》网页登载参加申请书表格，如有需要可用电子邮件

发送。 

5. 最终参演资料提交方式、制作标准 

1) 提交方式 

经组委会评审合格的报名者应通知组委会将进行表演的场所名称、日期、节目、

作品介绍（包括歌词）等相关资料，然后准备表演录像资料或表演视频。 

参演者应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机构或其他途径提交组委会

表演资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 

2) 制作标准 

① 将远近距离摄影相结合，以使表演者的姿容（容貌、手、动作）清晰可见，

不编辑字幕。视频图像应为 AVI 或 MP4(1920×1080)文件。 

② 表演时间 

- 独唱、独奏，表演时间为 15 至 30 分钟。 

(伴奏可为钢琴、管弦乐、室内集体演奏。) 

- 多种形式的室内集体演奏，表演时间为 20 至 40 分钟。 

- 艺术团或舞蹈团的单台表演，表演时间为 1 小时至 1 小时 30 分钟。 

- 杂技团的单台表演，表演时间为 40 分钟至 1 小时 20 分钟。 

体力杂技、空中杂技、魔术等个别节目，酌情安排。 

③ 表演开始之前，主持人用民族语言或官方语言报幕。按照团体的表演特点，

可在表演结束或个别节目上场时由主持人用民族语言或官方语言报幕。 

④ 以在剧院拍摄表演为准。 

⑤ 若因不可抗力之原因无法租用剧场进行表演时，可以做如下准备： 

- 可在具备舞台形式的音乐厅或录音棚，或以干净雅致的自然景观为背景   

在露天进行拍摄。 

- 若不方便现场摄制时，可把最新的录像资料（2024 年 5 月以后拍摄的表演 

资料）作为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表演资料提交组委会。 

⑥组委会鼓励参演者提交专为本艺术节拍摄或精心编辑的表演资料。 

 

6. 参演节目 

1) 参演者可以表演民谣、古典音乐等各国名曲或世界有名的声乐和器乐作品。 

2) 参演者可以表演民间舞蹈、芭蕾舞等舞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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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演者可以表演地面及空中杂技、魔术等杂技作品。 

4) 组委会鼓励参演者选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音乐作品或舞蹈作品。 

① 组委会通过《朝鲜艺术》网页或以电邮形式向参演者提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的音乐作品资料（乐谱、录音）。 

②参演者可用朝鲜语或外国语演唱朝鲜歌曲。 

- 用外国语演唱时，应使用组委会提供的译文。 

- 参演者可以要求组委会提供相关朝鲜歌曲的伴奏谱。 

③参演者愿意出色地表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舞蹈作品时,组委会提供

资料等相关帮助。 

 

7.表演资料的审评和颁奖 

审评由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组织委员会审评委员会进行。 

组委会向表演优秀的艺术团和艺术人员颁奖，并在《朝鲜艺术》网页上公布。

  

8.版权 

组委会享有参演者发来的所有表演资料（贺词、准备过程介绍）的版权和     

播放权。 

 

9.解释权 

组委会享有艺术节组织纲要的解释权。 

 

10. 联系地址 

 主办单位：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组织委员会 

地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中区荣光大街莲花 2 洞  

平壤国际文化会馆 

电话： 00850–2–381-5945 

电邮： kpaes@star-co.net.kp 

网址： www.korart.sca.kp 

 

 

http://www.korart.sca.kp/

